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捐赠物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捐赠活动，加强捐赠款物的管理，保护捐赠人、

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北京医学奖励基

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公共利益、

不得侵害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基金会捐赠其有权处

分的合法财产。捐赠人所得税免征由捐赠人凭捐赠收据按照相关规定

在当地税务局办理，海外捐赠物资的关税免征由捐赠人按照相关规定

在海关办理。

第五条 捐赠人应与基金会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

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用途和方式。

第六条 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

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基金会。

第七条 捐赠人捐赠的药品、生物化学制品等应当符合国家医药

监督管理和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捐赠其他物品应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通常标准。

第八条 基金会在接受捐赠物资时应当场验收，物资型号、数量



须经捐赠者、基金会二人以上清点核实无误后入库，并开具入库单。

由经手人签字，交财务部入账。

第九条 捐赠人应提供以下资料以确定捐赠物资的公允价值

（一）捐赠人以实物形式捐赠资产，应由捐赠人提供其自产或者

外购商品的有关计价凭据（如发票、报关单、物价部门核定产品单价

或近期销售同类产品发票复印件）。

（二）捐赠人以实物形式捐赠资产，不能提供有关计价凭据的，

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捐赠收入。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

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的确定顺

序如下：

如果同类或者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同类或者类似

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如果同类或者类似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或者无法找到同类或类

似资产的，应当采用合理的、双方都能够认同的计价方法确定资产的

公允价值。

第十条 捐赠人捐赠的旧物资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捐赠人捐赠的旧物品须确保其捐赠物品的合法性及实用性。

（二）捐赠人捐赠的旧固定资产尚在折旧年限之内的，根据捐赠

方提供采购时的金额，按照税务相关规定以计提折旧后的剩余价值计

价，发生减值按减值后计价。

（三）捐赠人捐赠的已过折旧期限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税务相关规

定应以该物资购价的 5%计价。



第十一条 基金会收到捐赠款物后，按以下方式开具捐款收据。

（一）捐赠人以现金或银行票据捐赠的资产，应以实际清点的现

金数额、确认的银行票据接收并开具捐赠收据。以汇款或转账方式捐

赠的资产，应以到账金额出具捐赠收据；

（二）捐赠人以实物形式捐赠资产，基金会根据捐赠者提供的发

货清单和计价凭据或公允价值证明，按照实物品种、数量、金额开具

捐赠收据。

第十二条 捐赠人捐赠的物资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并按市价确定

是否减值。

第十三条 捐赠人捐赠的股份、股权等如已上市，则应以捐赠日

前一天的收盘价为准；如未上市的股份、股权应以其公司的实收资本

乘以所捐股份的持股比例计算。

第十四条 基金会为捐赠者出具捐赠收据时，按相关规定向捐赠

者颁发捐赠证书。

第十五条 基金会接收捐赠款项存入指定账户，专项管理；捐赠

物资分类登记账册，妥善保管。

第十六条 对于不易储存、运输和超过实际需要的受赠财产，基

金会可以变卖，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应当用于捐赠目的。可以回收重

复使用的受赠财产，应按时回收、妥善保存。

第十七条 基金会应当将受赠财产用于资助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和

事业。对于接受的捐赠财产，应当及时用于救助活动。基金会每年用

于资助公益事业的资金数额，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比例。



第十八条 基金会受赠财产的使用应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符合公

益目的，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

第十九条 基金会按照捐赠人意愿或事业宗旨确定受助对象。

第二十条 基金会受赠财产物资的领用，应当符合下列任一条款：

（一）具备正式的项目文本和项目协议；

（二）具备正式的受赠人递交的申请表，申请表上应有地方政府

开具的经过逐级审批并加盖公章的确认函（地方政府应由最低一级政

府开始进行调查审批，并逐级审批）。

第二十一条 收到基金会资助款物后，受助方按收到资金数额开

具正式票据，按收到物资数量出具物资接收函。受到捐助的个人出具

接受凭证。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于2021年 11月13日经第四届理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修订，由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